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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茄萣戶政事務所 

114年度第1次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14年12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時30分  

二、地點：本所湖內辦公處  

三、召集人：謝秘書享樺                  紀錄：林燕珠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名冊  

五、業務報告：  

(一)本所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業已組成，負責督導本所

安全及衛生防護、檢查事項，以及處理職場霸凌申訴

案件。委員為：謝召集人享樺、尤委員挹華、張委員

瑋珊、柯委員為橙、林委員燕珠等5人，任期自114年

11月8日起至116年11月7日止。 

(二)本所前依高雄市政府函轉保訓會114年9月23日公保字

第1141060240號函，請本所總務、兼政風及兼人事管

理員檢視安全及衛生相關事項實際辦理情形，並填列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114年7月

1日起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  

(三)高雄市政府民政局業以114年12月10日高市民政人字

第11432611000號函訂定「1141210高雄市政府民政局

及所屬機關職場霸凌防治、申訴及調查處理要點」，

已於本所布告欄公開揭示及通傳本所同仁加強宣導。 

 



六、討論提案：  

第1案：有關本所填具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

查表」及「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如附件）一

案，提請審議確認。  

說明：  

一、依據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114年12月1日公護字

第1149060021號函辦理。  

二、按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以下簡稱

安衛辦法）第5條第2項規定：「防護委員會負責下列事

項：……三、督導各項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並作成年

度書面報告，於機關網頁公開。……」第43條規定：「為

落實執行公務人員填報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各機關防

護委員會每年至少召開1次會議，自我檢查執行情形。」

第48條規定：「各主管機關應於每年3月底前，彙整該

機關及所屬機關前一年度依本辦法之執行情形，報送保

訓會。」  

四、保訓會為依安衛辦法第48條規定彙整各機關前一年度

執行情形，請各機關填報114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

情形調查表」及「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並

提防護委員會確認。 

五、自114年7月1日起迄今本所無職場霸凌案件，無公務人

員提出安全及衛生防護事項建議或要求提供必要之安

全及衛生設備或措施，機關應於30日內回復辦理之情形，

亦無未提供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致有



重大災害或死亡，應通報保訓會之情形，其餘事項詳如

本所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檢核表。  

決議：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上午 11 時 0 分。 



 

 

 

 

 

 

 

 

 

 

 

 

 

 

 

 

 

 



 

 

 

 

 

 

 

 

 

 

 

 

 

 

 

 

 

 



 

 


